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技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3日 

关于发明专利按时缴费的通知

  根据《聊城大学专利管理规定》，同时结合《聊城市知识产权专项

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聊财教【2018】47  号，对我校已授权发明专利

年费缴纳进行明确。

1.  学校资助内容包括：专利申请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的费用（俗

称官费），发明专利授权后  3  年的专利年费（不包括滞纳金）（例如，

发明专利在申请后第  2  年获得授权，登记时缴纳的年  2  的费用和之后

年  3、年  4  的费用，共计  3  年年费）。专利代理费不再由学校资助。

2.  发明专利年费缴纳办法：见附件8.专利年费个人缴费费业务办理

3.  缴费办法：先由老师自行缴纳垫付，凭发票及专利受理通知书复

印件或专利证书复印件办理相关手续（科技处留档，资产处登记）后

再到财务处报销，发票复印件和相关材料复印件科技处需要留存。（老

师们在发明专利获得授权缴费时可以一次缴纳授权年及之后两年的

年费，以免过期出现滞纳金情况。）


